
附件2

整体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中共惠东县委政法委员会 财供人数 1.总数28个 2.行政（参公）15个 3.公益一类8个 4.公益二类0个 下属单位数 1

资金来源 资金类别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预算安排（万元） 1595.12 1594.59 0 0.53 579.33 1016.5

实际到位(万元） 1594.59 1594.59 0 1.24 1168.58 426.01

支出情况(万元） 1595.83 1594.59 0 0.53 579.33 1016.5

年度任务 总目标 完成情况 未完成原因

1、平安创建
深入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惠东建设。强化平安惠东建设工作的统筹推动，推进基
层平安建设、加强平安建设宣传，抓好平安镇、平安村居建设。

完成 无

2、司法救助
持续完善司法救助等法治利民措施。缓解部分刑事被害人、涉诉信访案件当事人
以及民事执行案件中特困群体的严重生活困难，规范司法救助活动，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

完成 无

3、政法网三四级网络保障
抓好政法网三四级网络保障工作。保障政法网三四级网络正常运行，确保政法网
相关业务工作应用与省、市政法网垂直贯通。

完成 无

指标评分表

评价指标

自评分数
评分依据、未达
标说明、改进措

施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预算编制情
况

23

预算编制 11

预算编制合
理性

6 5

惠东财预[2021]5
号 关于批复2021
年县直部门预算
的通知、2021年

预算表

考核部门（单位）预算的合理
性，即是否符合本部门职责、
是否符合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
策和工作要求，资金有无根据
项目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1.部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本部门职责、
符合市委市政府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的，
得1分；
2.部门预算资金能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在
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分配合理的，得1
分；                                                            
3.专项资金编制细化程度合理，未出现因
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
题；                                                                                       
4.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准确，年度中
间无大量调剂，项目之间是未频繁调剂
的，得1分；

财政拨款收
入预决算差

异率
5 5

2021年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2021年预算

表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算编
制的准确性。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收入决
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
*100%（取绝对值）。
    差异率=0，本项指标得满分；每增加
5%（含）扣减0.5分，直至扣完为止。

提前下达率 0 0
2021年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

反映部门是否按要求提前申请
下达其主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和专项转移支付。

   除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的资金和据
实结算的体制补助等特殊项目外，提前下
达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应达90%、提前下达
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应达70%等。
    一般性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达
到90%的，得2分；未达到的提前下达比例
的，按比例扣分。
    专项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达到
70%的，得2分；未达到的提前下达比例
的，按比例扣分。 
    注：无转移支付需提前下达部门，该
指标不考核，相应的分值平均调整至预算
编制合理性、预算编制规范性、绩效目标
合理性、绩效目标明确性四项指标中去，
各项指标得分按原标准评分后乘以1.2。

目标设置 12

绩效目标合
理性

6 5 申报表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
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评价
部门（单位）设立的绩效目标
与部门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的
相符性。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
“三定”方案规定的部门职能的，得1分；
    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
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的，得1分；
    3.整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
务的，得1分；
    4.整体绩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
金相匹配的，得1分；                                    
    5.部门申报的项目有进行可行性研究
和充分论证的，得1分； 
    对上述5项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
酌情扣分。

绩效指标明
确性

6 6 申报表

部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
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
、细化、可量化，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
标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
（单位）履职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的，得2分；
    2.绩效指标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
值的，得1分；
    3.绩效指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的，得1
分；完全没有可量化的指标的，不得分；
    4.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关
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得1分；
    对上述4项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
酌情扣分。

预算执行情
况

43

资金管理 25

部门预算资
金支出率

9 7.8
2021年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

部门（单位）部门预算实际支
付进度和既定支付进度的匹配
情况，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衡
性。

  本指标得分=本指标满分分值×全年平均
执行率。
    其中：全年平均执行率=∑（每个季度
的执行率）÷4
     分季执行率=当季部门预算资金支出
进度÷该季序时进度×100%
     预算执行均衡性考核的资金范围不含
当年12月下达的资金

结转结余率 3 3
2021年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
额与当年度预算总额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
对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
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决算数/（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
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3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2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1分
    4.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国库集中支
付结转结余
存量资金效

率性

3 3
2021年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

部门（单位）的财政存量考核
中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
资金的变动情况。

    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当年年末
存量资金规模÷上一年度年末存量资金规
模-1）×100%
    1.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
15%的，得3分；
    2.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10%但
是大于-15%的，得2分；
    3.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0但是大
于-10%的，得1分；
    4.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0的，不
得分；
    5.部门财政存量资金变动率上年度为0
的，本年度继续为0的，得3分。
    存量资金效率性指标评分时不含科研
项目（课题）及当年12月下达的资金。



预算执行情
况

43

资金管理 25

政府采购执
行率

2 0
2021年决算报表-
机构运行信息表
、2021年预算表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
采购金额与年度政府采购预算
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
况。

本指标得分=本指标满分分值×政府采购执
行率
    其中：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
额合计数/采购计划金额合计数）×100%；
    如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则
本项不得分。
    政府采购预算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
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的、并经过规定
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财务合规性 4 4

中共惠东县委政
法委员会财务管
理制度、国有资
产管理内部控制
制度、合同管理
内部控制制度、
收支管理内部控
制制度、预算管
理内部控制制度
、政府采购管理
内部控制制度

反映部门（单位）资金支出规
范性，包括资金管理、费用支
出等制度是否严格执行；会计
核算是否规范反映是否存在支
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
的情况；是否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1.预算执行规范性1分，按规定履行调整
报批手续或未发生调整的，且按事项完成
进度支付资金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事项支出的合规性1分，资金管理、
费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规定的得满
分，超范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
留、挤占、挪用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
制度规定支出的，视情节严重情况扣分，
直至扣到0分。
    3.会计核算规范性1分，规范执行会计
核算制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账核算，
或支出凭证不符合规定，或其他核算不规
范的，视具体情况扣分。
    4.重大项目支出经过评估论证和必要

资金下达合
法性

0 0

惠东财预[2021]5
号 关于批复2021
年县直部门预算

的通知

反映部门下达其主管的一般性
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及
时性以及批复下属单位预算的
及时性。无转移支付的部门，
本项指标不考核，3分分值调整
至“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指
标。

 1.转移支付部分：按规定时间正式下达。
    转移支付部分得分=在要求时限内下达
的转移支付资金÷经批复的转移支付资金
*1.5分
    2.部门预算：按规定，部门在接到财
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后，15日内向所
属各单位批复预算。
    部门预算部分得分：按时批复的得1.5
分；每超过一天扣0.5分，扣完1.5分为
止；未批复的不得分。
    本指标总得分=转移支付部分得分+部
门预算部分得分。如被评价部门没有主管
的转移支付资金，则转移支付部分分值计
入部门预算部分，每超过一天扣1分，扣完
为止。
    注：无转移支付资金的部门，本项指
标不考核，3分分值调整至“部门预算资金
支出率”指标，即“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预决算信息
公开性

2 2

2020年广东省中
共惠东县委政法
委员会部门决算
公开、2021年中
共惠东县委政法
委员会部门预算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
开执行的到位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
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
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不需要公开相关
信息的，计1分。
    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
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
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不需要公开相关
信息的，计1分。
    本指标得分=部门预算公开得分+部门
决算公开得分

绩效信息公
开情况

2 2

2020年广东省中
共惠东县委政法
委员会部门决算
公开、2021年中
共惠东县委政法
委员会部门预算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
开执行到位情况

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1分。                            
2、绩效自评报告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1
分。

项目管理 5

项目实施程
序

2 1
中共惠东县委政
法委员会财务管

理制度

反映部门（单位）所有项目支
出实施过程是否规范,包括是否
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
序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
目招投标、调整、完成验收等
是否履行相应手续等。

    1.项目的设立及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
程续，得1分；
    2.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方案
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的，得1分；
    评价时发现有项目不符合上述条件
的，酌情扣分。

项目监管 3 2
中共惠东县委政
法委员会财务管

理制度

反映部门（单位）对所实施项
目的检查、监控、督促等管理
等情况。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主管的专项资
金和专项经费实施开展有效的检查、监控
、督促整改的，得3分（需提供检查底稿或
其他材料证明，否则不得分）；如被评价
年度部门主管的市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等
级有低或差的，本项不得分。
   评价时发现有项目不符合上述条件的，
酌情扣分。

资产管理 13

报送及时性 2 2
2021年度国有资

产年报报表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年报和月报的报送情
况。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和月报均能按时
报送的，得2分；资产年报未能按时报送的
扣2分；资产月报未能按时报送的，一次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质量 3 3
2021年度国有资

产年报报表
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
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
、真实的说明，得3分；否则得0分。

账务核对情
况 

3 2
2021年度国有资

产年报报表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财
务账的核对情况。

资产账与财务账相符的，得3分；不相符的
不得分。

资产管理合
规性

3 3

中共惠东县委政
法委员会财务管
理制度、国有资
产管理内部控制
制度、预算管理
内部控制制度、
政府采购管理内
部控制制度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
否合规。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
管理规程；如无，扣1分。
    2.是否按照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有关规
定；如否，扣1分；
    3.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是否规
范；如否，扣1分；
    4.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
中如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每发现1次
扣1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
用率

2 1.88
2021年度国有资

产年报报表
反映部门（单位）固定资产的
使用情况。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
有固定资产总额的比例。如使用率高于整
个市直单位均值的得2分，低于平均值的得
0分。



预算使用效
益

34

经济性 4
公用经费控

制率
4 4

2021年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2021年决算
报表-机构运行信

息表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
的公用经费总额与预算安排的
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机构
运转成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1.“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
的三公经费数,得2分，否则不得分；

2.日常公用经费决算数≤日常公用经
费调整预算数，得2分，否则不得分；

效率性 13

重点工作完
成率

5 5

县委政法委履职
担当自评报告、
2021年政法工作
总结及2022年工

作计划

部门（单位）完成党委、政府
、人大和上级部门下达或交办
的重要事项或工作的完成情
况，反映部门对重点工作的办
理落实程度。

   重点工作完成率=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
/重点工作总数×100% 
   重点工作是指市委、市政府、市人大
、中央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

 本指标得分=重点工作完成率×5

绩效目标完
成率

5 5
2021年政法工作
总结及2022年工

作计划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中
各项目标的完成情况，反映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
度。

  绩效目标完成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申报表中已实现目标数/申报目标数×100%

 本指标得分=绩效目标完成率×5。

项目完成及
时性

3 2
2021年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

反映部门（单位）项目完成情
况与预期时间对比的情况。

所有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均按计划时间完
成的，得3分；部分项目未按计划时间完成
的，本指标得分=已完成项目数/未完成项
目数×3。

效果性 10
社会经济环
境效益

10 10

县委政法委履职
担当自评报告、
2021年政法工作
总结及2022年工

作计划

反映部门（单位）履行职责对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根据部门（单位）“三定”方案确定的
职责，实际并结合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
选择地设置个性化绩效指标，且通过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与目标值对比分析，进行核
定得分。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的效
益，根据部门工作的性质，至少选择一个
方面。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效益进行评价：

1.部门管理的行业和领域对的主要指
标能否体现部门当年履职的效果。主要指
标均体现效果的，得5分；只有部分指标体
现效果的，酌情扣分。

2.部门当年主要的项目支出是否实现
了预期的效果，由评价方对照部门的支出
项目进行评分。所有项目都能体现效果
的，得5分；只有部分项目体现效果的，酌

公平性 7

群众信访办
理情况

3 3
惠东县2021年涉
法涉诉信访工作

分析报告

部门（单位）对群众信访意见
的完成情况及及时性，反映部
门（单位）对服务群众的重视
程度。

1.设置了便利的群众意见反映渠道和
群众意见办理回复机制的，得1分；

2.当年度所有群众信访意见均有回
复，得1分，否则按比例扣分。

3.回复意见均在规定时限内的，得
1分，否则按比例扣分。

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

4 4

2021年惠东县群
众安全感政法工
作满意度调查分

析报告

反映社会公众或部门（单位）
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
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
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
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如难以单独开展
满意度调查的，可参考市统计部门的数据
、年度市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评价结果等
数据，或者参考群众信访反馈的普遍性问
题、本部门或权威第三方机构的开展满意
度调查等进行合理的评分。

加减分项
工作表现加
减分指标

1 1
罗巧如获中共省
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表彰

反映部门工作受到表彰或批评
问责的情况。

1.加分项：工作获得上级或市委市政府表
彰的，表彰一次加1分，同一项工作获得
多次表彰的，按一次计算，累计加分最多
3分，加分后总分不能超过100分；
2.减分项：在国务院大督查或人大审计、
监察等监督检查时发现问题并被问责的，
问责一次扣2分，同一个问题被问责多次
的，按一次计算，累计减分最多6分，减
分后总分不能低于0分。

合计 91.68


